附件2
项目实施承诺函

隆德县林业和草原局：
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印发 2026年自治区财政支农(提前批)种植业领域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农(种)发〔2026〕3号）、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6年自治区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宁财(农)指标〔2025〕784号)精神，及《2026年自治区财政支农-隆德县中药材产业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项目方案”）要求，我单位（或个人）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，自愿承担项目实施任务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、自治区及隆德县财政支农项目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项目方案明确的思路、目标、内容、资金计划及保障措施推进建设，不擅自变更实施内容、建设标准、地点及资金用途；确需调整的，按规定程序提交申请，经审批同意后实施。
二、全面落实项目建设任务，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，确保产出、质量、时效等指标达到项目方案及绩效目标要求，具体承诺完成以下任务（实施项目内容）：

三、严格规范资金管理，按项目方案及财务制度使用财政补贴资金，实行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，不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资金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，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、林草等部门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相关凭证、账目及资料。

四、加强项目过程管理，健全实施档案，完整记录整地、播种、田间管理等各环节情况，确保档案规范可追溯；按绩效考核要求开展自查自验，及时上报实施进度、总结及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五、积极配合项目领导小组及相关部门的督导检查、验收考核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不拖延、不隐瞒。若未按要求完成任务，或存在资金违规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自愿接受取消扶持资格、追回补贴资金等处理，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六、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项目全部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